松木产销及山场除害加工处理约定书（范本）

[bookmark: _GoBack]为了做好松木采伐、运输和松材线虫病除治工作，切实有效地防控林业有害生物疫情扩散，确保松木安全利用，现对本场白云工区071-04-010、071-04-020合计2个小班产销的松木采伐、加工除害处理做如下约定：
1.意向受让方对伐区内的松木管理可采取就地处理（林场提供场地）或就近疫区乡镇符合松木除害处理条件的加工厂加工除害后利用（加工厂需经林场同意）。对松木管理应按照《福建省松材线虫病疫区和疫木管理办法》（闽林〔2017〕15号）的有关规定进行采伐、利用、运输以及处理，并自觉接受林场和有关部门的监督和管理。否则，所引起的一切经济和法律后果由中标方自行承担。
3.采伐的松木、松枝桠若在就近疫区乡镇加工厂进行除害处理的，加工厂必须达到符合疫木除害处理条件，且松木运至到加工厂后未经除害处理或处理不符合有关规定的决不能转售或另作他用。在运输过程中松木应单独运送，不与杉木、杂木等其他树种混载，应填写好《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处理通知单》，通知单应载明调运数量、到达时间、运输工具及牌号、运输路线运输。运输过程中做到一车一单，货单相符，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松木丢失。运输途中不装卸货物及长时间停靠。松木到达加工厂家后，要求厂方如实签注《松材线虫病疫木检疫处理通知单》回执单，并将每车次回执单送交场管理人员。未按有关规定除害处理的松木及枝条不得运出。
[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OLE_LINK46][bookmark: OLE_LINK42][bookmark: OLE_LINK43]4.符合疫木除害处理的加工厂要求利用粉粹机、切片机或旋切机，将疫木切成厚度小于6mm的碎屑、小木片或旋切片单板后，再运出利用；松木采伐制材按有关规定执行。山场清理尾径1㎝以上枝桠条及废弃松木段，如要利用必须运至加工厂破碎处理，处理后必须符合松木除害处理加工标准及松木采伐制材规格。
5、就地处理的松木林场仅提供场地，加工设备意向受让方必须自行出资建设或购买松木除害处理所需的生产设施及加工设备，生产设施及加工设备应确保有足够生产能力完成加工除害任务。若意向受让方因生产设施及加工设备不能满足加工生产进度要求，且又不及时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和增加加工设备的，林场将有权单方解除承包合同，取消受让方承包合同押金。
[bookmark: OLE_LINK37][bookmark: OLE_LINK38]6、对松木安全利用加工必须服从省市县林业主管部门及林场管理，对林场已检验过的松木必须按要求完成切片或旋切除害处理后方可往外销售运输，并配合办理相关调运票证、台账登记等手续。禁止未经加工除害处理的木材往外调运，禁止以林场名义收购松木到加工点进行加工利用，同时对松木除害加工处理剩余物应采取破碎或切片处理方法进行清理，违者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由受让方负全部责任，林场将有权单方解除承包合同，取消受让方承包合同押金。
[bookmark: OLE_LINK50][bookmark: OLE_LINK51]7、意向受让方应进行现场勘查，详细测算对该山场松木价值，旋切、切片后的半成品材的市场价格作综合预测和评估，意向受让方应在综合测算的基础上决定报价，一经成交盈亏均由受让方自负。
8、松木产销及山场除害加工处理招投标实行由受让方自负盈亏方式。松木山场生产、除害处理加工、销售过程中发生生产事故，以及经营过程发生的盈亏等相关事宜均由受让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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